附件1

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巡游出租车行业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

（用于车辆）

一、补助对象
补助对象为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的纯电动巡游车，且2024年度在册营运的车辆。

二、核算方式

对于2024年度因新增及更换、退出营运等造成实际营运时间不足一年的车辆，按“实际营运月数/12月”折算实际营运月份数（保留小数点后四位小数），相应车辆补助金额按照折算后的实际营运月份数按比例计发（如：单车全年正常营运补助金额为2,709.43元，某车实际营运月数为6个月，则其补助金额为2,709.43元×6个月/12=1,354.72元）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纯电动巡游车补助标准为2,709.43元/年/车。

四、补助程序

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公示无异议后，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实际将奖励资金划拨至各出租车企业，再由企业将款项组织发放给车辆对应的驾驶员。

五、补助明细

详见附件1.1、1.2。
附件：1.1 2024年度番禺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奖励车辆汇总表

1.2 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汇总表(用于车辆)

